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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1.查報階段 

 

隨即辦理 

2.處理階段 

 

3-20天 

3.執行階段 

 

5天 

4.查催階段 

 

5天 
列管 

1.1里幹事下里訪查 

1.2案件查報 
 
 

2.1區公所收件受理 
 
 
 
 

2.2移送各主管機關 

 

 

 

 
2.3案件處理及登錄處理情形 

2.3.1 完工 2.3.2 專案登錄

錄 

 

 

2.3.3 非屬市容查報事項 

完工 

3.1里幹事查驗 

3.2是否結案 結案 

是 

否 

4.1繼續查催 

4.2查報案件續執行至完成 

非主管機關:

請敍明退件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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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統登入畫面 

I. 系統登入畫面 

1. 於標示【網址】之空白處，鍵入本系統之網址：

https://city.tainan.gov.tw/Login/AppLogin.aspx ，進入以下登入畫面。 

 （建議使用chrome瀏覽器） 

 

2. 使用者輸入帳號、密碼及驗證碼，並按下【Enter】鍵或【登入】鍵，若無輸

入資料或輸入錯誤，則會出現錯誤訊息。(密碼輸入3次錯誤會鎖定20分) 

3. 可點選相關連結至其他網站 

1. 
2. 

3. 

https://city.tainan.gov.tw/Login/App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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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入成功後會進入本系統首頁畫面，此畫面即為使用者操作介面（如下圖）。 

5. 功能畫面架構說明： 

A. 案件狀態：顯示目前案件狀態，如前暫存之案件、退件之案件、查驗之

案件…等，每種角色顯示之案件狀態不同，且每一項均可點選，點選後，

會連接至該功能項。 

B. 角色：顯示目前登入之使用者角色為何。 

C. 功能清單：顯示出該使用者能使用之功能，會依照使用者角色不同而有

所變動。 

D. 公告訊息：提示與說明每一個角色之使用者應注意事項與訊息。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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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市容查報教育訓練手冊】 

提供使用者下載民政局操作手冊： 

1. 點選【市容查報教育訓練手冊】 

2. 點選民政局操作手冊.doc，即可下載民政局操作手冊。 

 

 

 

 

 

下載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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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檔案交換下載專區】 

提供使用者下載檔案資料： 

1. 點選【檔案交換下載專區】 

 

 

 

 

 

2. 輸入查詢條件 

A. 鍵入欲查詢之條件，如：上傳單位、日期…等，至少輸入一項。 

B. 按下【查詢】按鈕，即顯示出可下載之資料 

3. 如下圖所示，點選欲下載之檔案後即可下載。 

可點選下載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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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件流程與角色說明 

（一） 角色清單 

A. 里幹事 

- 發現有應行改善事項時，於系統登錄市容查報案件。 

- 查驗所送出之已完工案件，是否符合當初送件目標，符合則通過，不

符合則退回（若為市府權責案件則作另案查報並結案）。 

B. 民政業務承辦員 

- 針對里幹事所送案件進行初審作業。 

- 每月查核區內案件資料，並進行電子簽核作業流程。 

C. 民政課長 

- 針對里幹事所送案件進行複審作業。 

- 將空地空屋案件分派給承辦之空地空屋承辦人員來執行作業。 

- 電子簽核作業審核。 

D. 執行單位課長 

- 判斷是否要接收案件，並將案件分派給各承辦人員來執行作業。 

E. 執行單位承辦人員 

- 辦理一般公所案件。案件處理完成後，對案件作辦理情形登錄回報完

工。 

F. 主任秘書 

- 電子簽核作業審核或代為決行。 

G. 區長 

- 電子簽核作業決行。 

H. 民政業務承辦兼里幹事 

- 兼職人員，登入後可切換里幹事或民政承辦員身分。 

I. 空地空屋承辦人 

- 辦理空地空屋案件。案件處理完成後，對案件作辦理情形登錄回報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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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件登錄流程操作 

（一） 案件登錄 

 角色：里幹事 

 步驟 1：按【查報內容登錄】，接著進入查報案件登錄畫面。 

 步驟 2：輸入里別、類別、細項、課室、案件地點及案件描述 

（註：欄位旁邊有(必填)，則為必填欄位，必須輸入資料）。 

 

 步驟 3：使用者上傳案件照片： 

A. 點選【我要上傳】，即開啟畫面供使用者上傳照片。 

B. 選擇照片後點選【開啟舊檔】上傳。 

C. 上傳後可點選【我要看照片】按鈕，觀看上傳之照片。 

D. 若想刪除照片則直接點選【Delete】做刪除（註：照片最多上傳五張）。 

1.查報內容

登錄 

2.輸入查報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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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檢查無誤後： 

A. 若希望立即送件則選【確定查報】，此案件即會送出。 

B. 反之可選擇【暫存離開】，則畫面會移至案件暫存畫面，頁面會顯示

出目前尚未送件之案件，如下圖。 

C 

D 

A B 

4.點選確定

查報或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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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欲修改案件，則點選該案件之【修改】，即可回到修改畫面。 

(2) 若要送件或刪除案件，皆須勾選案件後再點選【送件】或【刪除】。 

 

（二） 審核作業(案件初審) 

針對里幹事所送案件進行初審作業，決定送件或不通過。 

 角色：民政業務承辦員 

 步驟 1：點選【審核作業】，畫面顯示出須審核之案件。 

 步驟 2：勾選欲處理之案件（註：勾選【全選】可一次選取）。 

 步驟 3：選擇【送件】或【不通過】(退件)（註：選擇不通過者，一定要

輸入【退件原因】）。 

(1) A 

(2) B 

勾選後再選擇

欲送件或刪除 

3.欲處理動作 

2.勾選欲處理之案件 

＊選擇不通

過者需填寫 

1.點選審

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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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將案件描述的更加清楚，可按【修改】來補述。 

 步驟 1：點選【修改】。 

A. 修改資料： 

(1) 鍵入欲修改之資料，或點選【我要上傳】上傳照片。 

(2) 於下方輸入修改原因。 

(3)  確認輸入完畢後，點選【確定修改】儲存，若要放棄則點選旁

邊的【取消修改】。 

 

 

 

 

1.點選修改 

1.鍵入修

改資料 

2.輸入修

改原因 

3.點選確定

或取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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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增補述： 

(1) 於下方輸入欲補充之內容。 

(2) 確認輸入完畢後，點選【補述】，若要放棄則點選旁邊的【取消

修改】。 

(3) 於確認視窗點選【OK】完成補述，放棄則點選【Cancel】。 

 

（三） 審核作業(案件複審) 

提供民政課長做案件複審用，可審核決定送件或不通過。 

 角色：民政課長 

 步驟 1：點選【審核作業】，畫面顯示出須審核之案件。 

 步驟 2：勾選欲處理之案件（註：勾選【全選】可一次選取）。 

 步驟 3：選擇【送件】或【不通過】(退件)（註：選擇不通過者，一定要

輸入【退件原因】）。 

 

3.確認補述 

1.輸入補述 

2.點選補述

或取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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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將案件描述的更加清楚，可按【修改】來補述。 

 步驟 1：點選【修改】。 

 

A. 修改資料： 

(1) 鍵入欲修改之資料，或點選【我要上傳】上傳照片。 

(2) 於下方輸入修改原因。 

(3) 確認輸入完畢後，點選【確定修改】儲存，若要放棄則點選旁邊

的【取消修改】。 

1.點選修改 

3.欲處理動作 

2.勾選欲處理之案件 

＊選擇不通

過者需填寫 

1.點選審

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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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增補述： 

(1) 於下方輸入欲補充之內容。 

(2) 確認輸入完畢後，點選【補述】，若要放棄則點選旁邊的【取消

修改】。 

於確認視窗點選【OK】完成補述，放棄擇點選【Cancel】。 

1.鍵入修

改資料 

2.輸入修

改原因 

3.點選確定

或取消修改 

3.確認補述 

1.輸入補述 

2.點選補述

或取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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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收案及分案作業 

I. 一般公所案件 

i. 收案作業 

民政課長將案件複審通過後，執行單位課長判斷是否要接收案件或退件。 

若是前者，則繼續做分案動作；若為後者，則案件將退回民政業務承辦員。 

 角色：執行單位課長 

 步驟 1：點選【收案作業】。 

 步驟 2：勾選欲處理之案件。 

 步驟 3：點選欲處理之動作。 

 選擇【收案】者，得至【分案作業】做分案處理。 

 選擇【退件】者，需輸入退件原因。  

 步驟 4：欲查看該案件明細則點選該案件前方之【明細】。 

 

 

 

 

 

 

1.點選收

案作業 

3.欲處理動作 

2.勾選欲處

理之案件 

＊選擇退件

者需填寫 

4.可點選明

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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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增補述： 

(1) 於下方輸入欲補充之內容。 

確認輸入完畢後，點選【補述】，若要放棄則點選旁邊的【返回】。 

 

ii. 分案作業 

執行單位課長收完案件後，便要將案件分派給各執行單位承辦員來執行作業。 

此外，此處還有一次機會可選擇將案件退回民政業務承辦員。 

 角色：執行單位課長 

 步驟 1：點選【分案作業】。 

 步驟 2：勾選欲處理之案件。 

 步驟 3：選擇執行單位承辦人員。 

 步驟 4：確認無誤後點選【分案】，若欲退件也可點選【退回】。 

 步驟 5：欲查看該案件明細則點選該案件前方之【明細】。 

1.輸入補述 

2.點選補述

或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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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增補述： 

(1) 於下方輸入欲補充之內容。 

確認輸入完畢後，點選【補述】，若要放棄則點選旁邊的【返回】。 

 

 

 

1.點選分

案作業 

3.欲處理動作 

＊選擇退回

者需填寫 

5.可點選明

細查看 

4.選擇承辦人員 

2.勾選欲處

理之案件 

1.輸入補述 

2.點選補述

或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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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空地空屋案件 

i. 分案作業 

執行單位課長收完案件後，便要將案件分派給各空地空屋承辦人來執行作業。 

此外，此處還有一次機會可選擇將案件退回民政業務承辦員。 

 角色：民政課長 

 步驟 1：點選【分案作業】。 

 步驟 2：勾選欲處理之案件。 

 步驟 3：選擇空地空屋承辦人員。 

 步驟 4：確認無誤後點選【分案】，若欲退件也可點選【退回】。 

 步驟 5：欲查看該案件明細則點選該案件前方之【明細】。 

 

A. 新增補述： 

(1) 於下方輸入欲補充之內容。 

確認輸入完畢後，點選【補述】，若要放棄則點選旁邊的【返回】。 

 

 

 

 

 

1.點選分

案作業 

3.欲處理動作 

＊選擇退回

者需填寫 

5.可點選明

細查看 

4.選擇承辦人員 

2.勾選欲處

理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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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改分作業 

執行單位課長分完案件後，可以依照情況需求將案件改分派給其他承辦人員

來執行作業。 

 角色：執行單位課長 

 步驟 1：點選【改分作業】。 

 步驟 2：勾選欲處理之案件。 

 步驟 3：選擇承辦人員。 

 步驟 4：確認無誤後點選【改分】 

 選擇【改分】者，需輸入改分原因。 

 

 

 

1.輸入補述 

2.點選補述

或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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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案件處理作業 

當執行單位承辦人員／空地空屋承辦人處理完該案件之後，對案子作完工、

專案處理或退案的辦理回覆。 

 角色：執行單位承辦人員／空地空屋承辦人 

 步驟 1：點選【案件處理作業】。 

 步驟 2：對欲要處理之案件 

A. 點選【明細】查看詳細資料 

1.點選案件

處理作業 

2.點選明細

或直接辦理 

2.勾選欲處理之案件 

1.點選改分作業 

4.欲處理動作 3.選擇承辦人員 

＊選擇改分

者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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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半部為該案件之相關詳細資料，下半部為該案件之歷程情形。 

(2) 可於下方輸入欲補充之內容。 

(3) 確認輸入完畢後，點選【補述】新增補述，若要放棄則點選旁邊

的【返回】。 

(1)案件相關詳細資料 

(2)案件歷程情形 

1.輸入補述 

2.點選補述

或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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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點選【辦理】作處理 

(1) 完工辦理： 

 步驟 1：選擇【完工】選項。 

 步驟 2：填入【完工日期】及【處理情形登錄】，若有處理完

的案件照片要上傳，可點選【我要上傳】上傳照片。 

 步驟 3：確認輸入完畢後點選【確定完工】回報，若要放棄

回覆則點選【返回】返回案件處理頁面。 

註：確定完工後該案件即轉為完工狀態，待里幹事查驗。 

(2) 退件 

 步驟 1：選擇【退件】選項。 

 步驟 2：填入【要求退件原因】。 

  步驟 3：確認輸入完畢後點選【確定退件】回報，若要放棄

則點選【返回】返回案件處理頁面。 

3.點選確定

完工或返回 

2.輸入處理情

形相關資料 

1.選擇完工 

3.點選確定

退件或返回 

1.選擇退件 
2.輸入要求

退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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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確定退件後該案件即退回里幹事。 

(3) 專案處理 

 步驟 1：選擇【專案處理】選項。 

 步驟 2：填入【說明】。 

  步驟 3：確認輸入完畢後點選【確定轉專案處理】回報，若

要放棄則點選【返回】返回案件處理頁面。 

註：確定轉專案處理後，該案件雖不列入逾期案件，但尚未

結案，需由里幹事或民政承辦人員追蹤辦理狀況。 

 若專案處理案件辦理完成，民政承辦員可利用案件手動處理

作業回報完工。 

3.點選確定轉專

案處理或返回 

1.選擇專案處理 

2.輸入說明 

3.選擇完工狀態

並輸入原因說明 

4.勾選確認後點

確定送查驗 

2.輸入案號後

點選查詢 

1.選擇案件手

動處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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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查驗作業 

提供所送出之非市府權責單位案件查驗，是否符合當初送件目標，符合則通

過，不符合則退回。 

 角色：里幹事／民政承辦人員 

 步驟 1：點選【查驗作業】，畫面即顯示出須查驗之案件資訊。 

 

 步驟 2：可點選【案件明細】查看辦理歷程或進行補述。 

A. 可查看辦理歷程及承辦回覆內容。 

2.可點選案件明

細查看辦理歷

程或新增補述 

1.點選查

驗作業 

須查驗之案

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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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需再補述，則可按【修改】，進行補述。 

 步驟 3：若案件符合當初送件目標，則勾選欲處理之案件後點擊【通過】

表示結案，若不符則可點選【不通過】執行退件，但需先輸入退件原因。 

(1) 若要退件

需先輸入

原因 

(2) 先勾選欲

處理之案

件 

(3) 點選通過選

項 

B-2. 輸入完畢

後點選【補述】

完成補述新增 

 

B-1. 於此輸

入欲新增補述 

A. 可查看辦理

歷程及承辦回

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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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線上呈核系統 

（一） 報表產製 

提供各區民政業務承辦員產製報表並上傳呈核，若有不合格狀況需註明

原因，公所內部需呈核至區長決行（或由主任秘書代為決行)。 

I. 抽查情形紀錄表 

提供民政業務承辦人員查詢目前已抽查完畢的案件，並可輸出列印。 

 步驟 1：點選【抽查情形紀錄表】。 

 步驟 2：輸入欲抽驗之年月（以結案日期為搜尋條件）。 

 步驟 3：點選【開始查詢】。 

 步驟 4：可點選【列印】輸出報表或是【重新查詢】返回查詢頁面，若本

月已確認可點選【呈核】送出。 

注意：若是抽查案件中有一件「不符規定」案件，即需要填寫【不符規

定原因】，方便呈核時查看。 

3.點選開始查詢 

2.輸入欲搜尋

之年月條件 

1.點選抽查

情形紀錄表 

4.選擇列印或是重

新查詢，若本月已

確認可點選呈核 

*若有不符規定案件須

填寫原因才可送呈核 



- 25 - 

 

下圖為列印出來之報表輸出結果。 

 

II. 案件執行暨分類統計表 

提供使用者查詢 11類案件狀況、次數處理狀況，並提供輸出列印。 

 步驟 1：點選【案件執行暨分類統計表】。 

 步驟 2：輸入欲查詢之西元年月。 

 步驟 3：點選【開始查詢】。 

1.點選案件執行

暨分類統計表 

3.點選開始查詢 

2.輸入查詢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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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可點選【列印】輸出報表或是【重新查詢】返回查詢頁面，若本

月已確認可點選【呈核】送出。 

注意：若是其中有「已完工待查驗」或「逾兩週未完工」案件，即需要

填寫【未達標原因】，方便呈核時查看。 

 

 

4.選擇列印或是重

新查詢，若本月已

確認可點選呈核 *若有未達標案件須填

寫原因才可送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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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輸出之報表。 

 

III. 查報件數評分表 

提供使用者查詢每位里幹事每一里之案件件數狀況，並可輸出列印。 

 步驟 1：點選【查報件數評分表】。 

 步驟 2：輸入欲查詢之西元年及月份。 

 步驟 3：點選【開始查詢】。 

 

 

本月查 累計查 執行百

報件數 報件數 已結案

件數

已完工

待查驗

件數

逾兩週

未完工

件數

查驗

未執行

件數

查驗

未通過

件數

處理中

件數

分比 備註

4 38 19 4 6 0 1 8 50%

2 27 17 2 3 0 1 4 62.96%

0 1 1 0 0 0 0 0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7 0 0 3 0 0 4 0%

1 3 1 2 0 0 0 0 33.3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承辦人                       課長                        區長

6 ：自來

水、電力、

瓦斯、電信

7 ：廢棄車

輛

8 ：違規小

廣告

9 ：交通號

誌、標線、

公用停車

10：古蹟周

邊景觀維護

11：其他改

善市容事項

合計

1 ：道路、

水溝、橋

樑、水利工

2 ：公園、

綠地、行道

樹、路燈等

3 ：廢棄

物、廢土、

水溝、下水

4 ：占用路

面、騎樓及

妨害公共安
5 ：空地空

屋環境改善

事項

臺南市市容查報案件執行情形暨分類統計表

查報單位:BCA區 自102年04月至108年09月

處理情形

查 報 事 項

1.點選市容查

報件數評分表 

2.輸入欲查

詢之年月 

3.點選開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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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可點選【列印】輸出報表或是【重新查詢】返回查詢頁面，若本

月已確認可點選【呈核】送出。 

 注意：若是其中有「分數」未滿分之里幹事，即需要填寫【未滿分原因】，

方便呈核時查看。 

下圖為輸出之報表。 

 

（二） 報表簽核作業 

呈核人員：民政業務承辦員→民政課長→主任秘書（可代為決行）→區

長（決行）。 

 民政業務承辦員 

4.選擇列印或是重

新查詢，若本月已

確認可點選呈核 

*若有里幹事分數非滿分，

須填寫原因才可送呈核 

１.確認

無誤後點

選呈核 

若有處理意見

可於此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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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課長 

1. 確認無誤後點選【呈核】，反之可點選【退件】退回民政業務承

辦員重新送件。 

 主任秘書 

1. 確認無誤後點選【呈核】，反之可點選【退件】退回民政課長重

新送件。 

註：若需代為決行須勾選【代為決行】 

 區長 

1. 確認無誤後點選【呈核】決行，反之可點選【退件】退回主任秘

書。 

 

 

１.確認無誤後

點選呈核，若有

問題可退回民

政業務承辦員 

若有處理意見

可於此註記 

１.確認無誤

後點選呈核，

若有問題可退

回民政課長 

若有處理意見

可於此註記 
若需代為決

行須勾選 

１.確認無誤後

點選呈核，若有

問題可退回主

任秘書 

若有處理意見

可於此註記 



- 30 - 

 

（三） 呈核歷程查詢 

I. 輸入查詢年月，點選【開始查詢】查看該月呈核歷程。 

II. 點選【列印】產出報表，下圖為列印出來之報表輸出結果。 

I-1.輸入

查詢年月 

I-2.點選

開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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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ＦＡＱ 

Q1. 在列印【案件執行暨分類統計表】時，如何查看逾期案件的詳細內容？ 

A1. 可直接點選數字上的超連結查看。 

 

Q2. 忘記帳號或密碼該如何處理？ 

A2. 忘記帳號可以請公所民政業務承辦員／民政課長／執行單位課長進入【使用者帳

號維護】查詢，若為忘記密碼可請民政業務承辦員／民政課長／執行單位課長將

密碼給定一預設密碼，再自行重新登入帳號並修改密碼。 

 

 

3.給予預

設密碼 

4.點選確

認修改 

2.點選修改 
1.點選使用者

帳號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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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案件做錯了但已分到執行單位承辦人該如何處理？ 

A3. 請執行單位承辦人員退件後即可刪除。 

 

Q4. 案件狀態為「實際上已完工」，但是還未結案，該如何處理？ 

A4. 案件狀態轉為「實際上已完工」後，可至【查驗作業】查驗結案。 

 

Q5. 新進人員登入時左邊選單內容與原先不同該如何處理？ 

A5. 請確認新進人員帳號的群組是否正確。 

 

Q6. 報表送出呈核後，可看到檔案卻無法打開導致無法繼續呈核流程。 

A6. 若檔案有問題請先將瀏覽器更換為 chrome後再下載列印。 

 

Q7. 民政業務承辦員／民政課長／執行單位課長換人該如何處理？ 

A7. 需先停用舊人員的帳號，再新增新的帳號。 

 

Q8. 請問案件執行暨分類統計表產出的「查驗未執行」案件，要如何查案號？ 

A8. 進入【綜合查詢】後將查詢條件「目前案件執行狀態」選「查驗未執行」後查詢。 

 

Q9. 里幹事分配到兩個里別，但在查報案件時卻只出現其一。 

A9. 請民政業務承辦員確認是否有將里別資料配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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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若案件執行情形暨分類統計表之執行百分比低於 100%，狀況為何？ 

A10. 請確認案是否都是「結案」狀態。 

 

Q11. 案件狀態為「查驗未執行」的案件可以在哪裡找到？ 

A11. 案件會退回執行單位承辦人身上。 

 

Q12. 新增新帳號時，系統跳出「已有啟用中之民政課長帳號，請確認是否有停用

未使用帳號!」提示 

A12. 需先停用舊帳號後才能新增新帳號（執行單位課長與民政業務承辦員操作都

相同，同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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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備註 

111 年新增功能 

 

帳號登入 IP查詢，可以查詢及匯出使用者進入系統時間及從那個 IP來的。 

 

這是匯出 excel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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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權責單位案件查詢 

 

這是查詢結果 

 

若線上即時務系統未收到，可以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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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功能只有「系統管理人員」、「民政課長」、「民政業務承辦員」才能使用。 

結語 

市容查報系統列管案件，請各區公所應依實施要點規定之處理時間妥善處理，落實

執行績效。尤其交通號誌、標誌及反射鏡等查報案件，請各區公所應立即登錄市容

查報系統並處理，以提升市容美觀及公共安全。 

 


